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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经济法教程》

内容概要

《新编经济法教程》内容简介：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因
此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既懂经济管理又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目前，经济法课程已成为高校财经
类、工商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之一。《新编经济法教程》正是为这类专业的需求而编写的
教材。经过两年多的试用，今年本教材成为山东财政学院“十一五”精品系列规划教材建设项目。
《新编经济法教程》的编写重点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1)实用性。为此，我们重点选取了一些
财经类、工商管理类专业经常用到的法律重点介绍，而不拘泥于传统经济法学的体系要求，着重于专
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2)时效性。为此，《新编经济法教程》力求将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并加以适当的理论阐释，即准确全面又通俗易懂。在内容安排上充分考虑了非
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律的困难和特点。(3)配套性。为配合本教材的使用，我们编写了内容提要，并在
每一章的最后都设计了复习题，这些复习题有些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有些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其中相
当多的是从近年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司法考试和其他各种资格考试的试题中精心挑选的。另外，我们
还为教师编写了教学课件、教学大纲、讲义、教案、教学参考资料等，通过我们专设的教学网站根据
每学期的教学进度在线提供，同时经常更新。(4)各类资格考试的要求。高校财经类、工商管理类专业
的学生在上学期间以及在毕业后都要面临各种资格考试、职称考试，所有这些考试都要涉及经济法的
内容。因此在《新编经济法教程》的内容设计上，我们充分考虑了上述各种考试的要求。如注册会计
师的考试要求、经济类职称考试的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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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经济法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法基础理论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经济法的概念第二节 经济法律关系第三节 经济法律责
任第四节 与经济法有关的民法基础理论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学习提要与
目标第一节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节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公司法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
节 公司法概述第二节 有限责任公司第三节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
格和义务第五节 公司财务、会计第六节 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第七节 公司解散和清算第八节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企业破产法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破产法概述第二节 破产申
请与受理第三节 管理人第四节 债务人财产第五节 债权人会议第六节 重整制度第七节 和解制度第八节 
破产宣告与清算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合同法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合同法概述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第三
节 合同的效力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第五节 合同的担保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转让和终止第七节 违约责任
第八节 典型合同复习思考题第六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竞争法的一般
理论第二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第三节 反垄断法律制度复习思考题第七章 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产品质量法第二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复习思考题第八章 证券法学习
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证券法概述第二节 股票的发行与交易第三节 公司债券的发行与交易第四节 证券投
资基金的发行与交易第五节 持续信息公开第六节 禁止的交易行为第七节 上市公司收购第八节 证券交
易所第九节 证券中介机构第十节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业协会复习思考题第九章 票据法学习提要
与目标第一节 票据法概述第二节 汇票第三节 本票第四节 支票第五节 涉外票据的法律适用复习思考题
第十章 税法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税法概述第二节 流转税法第三节 所得税法第四节 财产税法第五节 
税收征收管理法复习思考题第十一章 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企业国有资产法
律制度概述第二节 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及企业国有资产登记法律制度第三节 国有资产评估法律制度第
四节 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法律制度第五节 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法律制度复习思考题第十二章 知识产权法
学习提要与目标第一节 知识产权法概述第二节 专利法第三节 商标法复习思考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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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经济法教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2）意思表示真实就是说行为人表现于外部的表示与其内在的真实意志相一致。其要求有
两点：①内部意思与外部表示一致；②出于行为人的自愿。只有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才能保证其所
实施的民事行为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符合行为人预期的目的，符合其切身利益，有利于建立正常的社
会经济秩序。如果行为人外在的意思表示与其内心真实意思不一致，则为“意思缺乏”或“意思表示
不真实”。不能反映行为人的真实意志，就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3）通常认为，行为人的意思
表示不真实包括两种情形：①意思表示不自由。由于受到外在原因导致行为人处于意志不自由的状态
，因而其表示的意思非其真意，这种情形包括了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等，将
导致民事行为无效。②意思表示不真实。即行为人的外部表示意思不符合其内心的意思。意思表示不
真实有三种情况：第一，真意保留。又称单独虚伪表示，多是一种戏谑行为，是指行为人故意隐瞒其
真意，而表示出其他意思的意思表示。如甲酒后对乙戏言称，若乙再能喝下五斤白酒，甲的房屋即归
乙所有。真意保留的人通常没有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属于典型的意思缺乏，所以该类行为因为没有
法律效果意思而不成立。第二，虚伪表示。又称伪装表示，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假的意思表
示。就当事人相互之间而言，虚伪表示是无效的，但为维护交易安全，虚伪表示的当事人不得以其无
效对抗善意第三人。如甲为了逃避债务，与乙通谋，以赠与之名将其房屋一栋转到乙的名下，后乙将
此房屋卖与不知情的丙。在此情形下，甲、乙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但甲、乙不得以其赠与无效对抗
丙，丙可以依据公示公信原则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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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经济法教程》

编辑推荐

《新编经济法教程》：高等财经院校“十一五”精品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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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经济法教程》

精彩短评

1、病句太多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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